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進修推廣中心非學分班學員退費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班別  姓名  學號  

住址  

退費 

標準 

□1.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

項費用之九成，開課日期：          。 

□2.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

等各項費用之半數，上課時間：          起至            止。 

□3.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 

□4.申請退費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」第 17條規定。 

應退 

金額 

※填寫應退學、雜、代辦各費總金額(請繳回原收據) 

  新台幣  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 

申請學

員及家

長簽章 

學員簽章： 

 

家長簽章： 

資料 

審查 

□身分證影本 

□帳戶封面影本               審查人： 

□收據正本 

□收據正本遺失，收據日期：       收據號碼： 

備註 

1.退學退費係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。 

2.18歲以下學員須家長同意簽章方為有效，18歲以上學員應自行負責。 

3.推廣教育學分班辦理退學，除退還應退之費用外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。 

4.原繳費收據遺失者請有關人員在此查註收據號碼並簽章。 

 

承辦人 
綜合業務組

組長 

進修推廣

中心主任 
出納組長 會計主任 校長 

      

 


